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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即食蔬果企业标准》的通知：

经研究决定：同意发布上海市企业标准《即食蔬果》。

标准号为：Q/CZSP0001S-2021.标准自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起实施。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市企业标准《即食蔬果》；

2.上海市企业标准《即食蔬果》编制说明。

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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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苏若雨；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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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蔬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即食蔬果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包装、标识、贮存、运输、保质期。

本标准适用于以新鲜的蔬菜、水果为原料，经预处理、清洗、切配或不切配、消毒、

漂洗、去除表面水、密封包装等工艺，保持新鲜状态，经冷链配送的可直接入口产品，包

括含与其隔离的、预包装沙拉酱等直接入口酱汁的组合包装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埃希氏菌计数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3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检验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胞杆菌检验

GB 478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检验

GB 4789.3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第 75 号（2005）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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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即食蔬果

以新鲜的蔬菜、水果为原料，经预处理、清洗、切配或不切配、消毒、漂洗、去除表

面水、密封包装等工艺，保持新鲜状态，经冷链配送的可直接入口产品，包括含与其隔离

的、预包装沙拉酱等直接入口酱汁的组合包装产品。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原料中的农药残留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要求，其他污染物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

及有关规定。

4.2 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指标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50ml烧杯中，在自然光下观察

色泽和组织状态。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

品尝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滋味和气

味、无异味、异嗅。

组织状态 外表及内部均无正常视力可

见腐败和外来杂质。

4.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过氧化值 a （以脂肪计）/（g/100g） ≤ 0.13 GB 5009.227

a 仅适用于加入色拉酱、食用油脂及其他含油脂类调味品等制成的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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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4.5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

CFU/g表示） 检测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5 1 105 106

GB 4789.2

大肠埃希氏菌
5 1 20 100 GB 4789.38平板计数法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20 100 GB 4789.10平板计数法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
5 0 0/25g - GB 4789.30

沙门氏菌
5 0 0/25g - GB 4789.4

蜡样芽孢杆菌
5 1 10 3 10 4 GB 4789.14

致泻大肠埃希氏菌
5 0 0/25g - GB 4789.6

大肠菌群
5 1 20 100 GB 4789.3平板计数法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4.6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4.7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

第 75 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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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规则

5.1 组批与抽样

5.1.1 同一生产日期、同一生产线、同一配方为一组批。

5.1.2 每组批随机抽取样品，数量应满足检验和留样的要求。

5.2 出厂检验

5.2.1 产品出厂应按本标准规定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5.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净含量和标签。

5.3 型式检验

5.3.1 型式检验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

b）停产三个月后，恢复生产时；

c）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d）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其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

5.4 判定规则

5.4.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5.4.2 产品检验结果中，如微生物指标不合格直接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并不得复检；其

它指标如有不合格的，应在原批产品中加倍重新抽样（或采用留样）并对不合格项目进行

复检，复检结果中如仍有不合格项目的，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6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6.1 包装、标识

6.1.1 即食蔬果应为预包装产品。

6.1.2 预包装产品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8 的要求，并注明“即食”字样。

6.2 贮存、运输、保质期

6.2.1 即食蔬果应在 0℃-6℃条件下贮存和运输，产品运输时应用食品专用冷藏车。

6.2.2 在上述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产品（根据不同品类）保质期≤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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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标准《即食蔬果》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食品性能特点、企业标准起草过程等有关情况

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净菜加工的企业，根据市场需求，2019

年起兴建即食蔬果系列生产项目。即食蔬果是以新鲜的蔬菜、水果为原料，

经预处理、清洗、切配或不切配、消毒、漂洗、去除表面水、密封包装等工

艺，保持新鲜状态，经冷链配送的可直接入口产品，包括含与其隔离的、预

包装沙拉酱等直接入口酱汁的组合包装产品。

由于本产品的标准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上海市地方标准，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本公司特

制定本企业标准 Q/CZSP0001S-2021《即食蔬果》作为指导生产、销售过程中

检验和判定产品质量的依据。

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多批次试生产、产品检验，并组织相关技术

人员反复实践，分析统计，潜心研究，收集大量的相关资料，查询相关的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于 2021 年 9 月起草完成了《即食蔬果》征

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二、企业标准编制原则。与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的关系及贯彻执行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本着真实性、可行性、合法性等原则。

真实性：本标准中所述原辅料、工艺流程均按照本公司实际情况编写，同时

提供的相关证件的复印件等资料均为真实可信，不掺假，不隐瞒。

可行性：企业根据经评审后修订的标准样稿，将样品送检验机构检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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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均高于或等于标准样稿拟定的数值，也验证了产品工艺的合理性。

合法性：本标准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且企业产品所使用的所有原料均是通过正

规渠道合法购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同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符合 GB 2760《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

本标准贯彻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及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2《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GB 5009.22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的有关规定。

三、与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比较情况

为提高本标准的科学性，本公司技术人员查阅了相关可参照的标准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DB 31/2012-2013《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色拉》的有关规定，并将本标准的食品安全质量指标与其进

行比较，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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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
指标

本标准 DB 31/2012-2013 GB 29921-2021

色泽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色泽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色泽 —

滋味、气味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滋味

和气味、无异味、异嗅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滋味和

气味、无异味、异嗅
—

组织状态
外表及内部均无正常视

力可见腐败和外来杂质

外表及内部均无正常视力

可见腐败和外来杂质
—

过氧化值
a
（以脂

肪计）/（g/100g）

≤0.13 ≤0.13 —

农药残留
原料中的农药残留量应

符合 GB 2763 的要求

原料中的农药残留量应符

合 GB 2763 的要求
—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

准及有关规定
—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

指定，均以 CFU/g 表示）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指

定，均以 CFU/g 表示）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若非指定，

均以 CFU/g 表示）

n c m M n c m M n c m M

菌落总数 5 1 105 106
5 1 105 106

—

大肠埃希氏

菌
5 1 20 100 5 1 20 100 —

金黄色葡萄

球菌
5 1 20 100 5 1 20 100 5 1 100 1000

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
5 0 0/25g - 5 0 0/25g - 5 0 0/25g -

沙门氏菌 5 0 0/25g - 5 0 0/25g - 5 0 0/25g -

蜡样芽孢杆

菌
5 1 10 3 10 4 5 1 10 3 10 4 —

致泻大肠埃

希氏菌 5 0 0/25g - — 5 0 0/25g -

大肠菌群 5 1 20 100 — —

致病性大肠

杆菌 O157
— 5 0 0/25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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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的比较结果表明：

本标准的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污染物限量、

微生物指标的要求与 DB 31/2012-201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色拉》的要求相

近，根据产品的特点增加了大肠菌群、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的指标要求。

本标准的致病菌的指标要求与 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的要求相比：1.调整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指标，本标

准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限量值严于 GB 29921 的指标；2.增加了蜡样芽孢杆菌

的指标要求。

四、标准制定过程中所进行的必要的验证情况

在企业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现有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条件，对产品

进行了多批次的试生产，产品委托具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对感官指

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致病菌指标、污染物限量等进行了必要的验证，

按照所制定的标准要求进行了型式试验，检验结果均符合所编制标准的规定。

表明标准的各项指标确定合理。

上海承祖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标准《即食蔬果》起草工作组

二 0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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